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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县级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牵头组织民政、卫健、医保、残

	联、人社、乡村振兴部门，梳理全国系统中“农村地区新冠疫情

	情况”模块两个表格中涉及行业部门到村的数据，下发至乡镇。


	乡镇组织行政村（社区）对下发的数据和通过其他方式监测排查

	发现的疫情情况，先使用广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返贫监测

	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广西信息平台”）-“广西农村地区疫情防控，

	监测排查”小程序（模块），采集到户到人信息，并按广西信息

	平台相应统计数据录入全国系统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子系统-农

	村地区新冠疫情情况-信息采集”模块中。各行政村（社区）要确

	保上报全国系统的每一项指标数据在广西信息平台中都采集到

	户到人信息。




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通过全国系统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子系统-农村

	地区新冠疫情情况”模块的“信息查询”和“信息统计”功能和广西

	信息平台-“广西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监测排查”小程序（模块）信

	息查询和统计分析功能，加强督促指导和工作调度。




注意：广西信息平台-“广西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监测排查”小程序（模块）2023年1月16日上线运行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于1 月28日12 时前，将前期上报全国系统的数据在广西信息平台“广西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监测排查”小程序（模块）采集到户到人信息。从1月28日起全国系统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子系统-农村地区新冠疫情情况”模块和广西信息平台-“广西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监测排查”小程序（模块）同步调度分析。
